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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为剖析 CBAM对我国

汽车行业的影响并提出对策，综合分析了 CBAM相关规则、中国汽车对欧洲出口现状以及国内碳定价政策和碳核算机制。

研究发现，在短期内，CBAM对我国汽车产业影响不大；但长期来看，CBAM将会把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纳入监管，而且该

政策凸显我国低碳发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紧迫性。为应对CBAM带来的挑战，汽车企业应努力提升自身碳核算与管理水平

及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并积极先行先试企业内部碳定价。政府需将指导和帮助企业适应发达国家更严格低碳发展制度，

作为“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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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U and some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implement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upon the commodities imported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 impacts of CBAM on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o design the countermeasure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related rules of EU CBAM,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automobile exports to Europe, domestic carbon pricing policies and carbon accounting
mechanisms.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re is little impact on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CBAM will cover the life cycle carbon footprint of the products, this policy has shown that it is urgent for
China to gear its carbon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imposed via
CBAM, the automotive enterprises should improve carbon accounting, management capacity and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s well as explore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if the conditions permit. The government should guide and help the
enterprises to adapt to the stricter carbon rule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s the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exporters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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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以防治“碳泄漏”（Car⁃
bon leakage）为名，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将对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进口商品或服务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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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即征

收“碳关税”。2023年4月最终定稿的欧盟CBAM法案

所覆盖的钢铁、铝材、氢能等产品，是汽车行业上游的

重要原材料。自2019年12月欧盟CBAM作为“欧洲绿

色新政”的配套措施被提出，到2023年4月相关法案最

终定稿，众多研究者针对发达国家CBAM对我国出口

行业的影响及对策展开深入研究，形成大量研究成果。

（1）文献[1-4]提出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
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GE）模型研究方

法，定量测度CBAM对我国出口行业（包括汽车行业）

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

（2）文献[5]探讨了国内碳定价政策、碳核算机制

与发达国家差异，以及我国进一步争取全球气候治理

中的规则制定权等深层次问题。

（3）文献[6-7]研究提升我国相关行业绿色制造水

平的重要举措；文献[5, 8]强调加快国内碳核算机制与

国际接轨的重要性；胡宏海等[9]强调借助出口目的地

多元化分散风险；李欣[10]在WTO规则框架下维权等方

面提出对策建议。

目前，相关文献围绕CBAM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冲

击进行研究，但未能就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分类展开

分析，也未能将辅助企业适应发达国家最新低碳发展

制度，作为健全“走出去”服务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的一部分。为促进中国汽车行业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本文分析CBAM对国内汽车行业的短期和

长期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虽然短期内CBAM对中

国汽车行业基本无影响，但长期来看，从政府部门到

汽车企业均需未雨绸缪做好准备，相关部门应将协助

企业适应出口目的地国最新低碳发展制度作为优化

“走出去”服务体系重要方面。

1 碳边境调节机制要点与政策意图

短期而言，我国受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CBAM影

响较大的是钢铁行业，但影响可控，对其他行业基本

无影响。长期而言，随着CBAM覆盖行业增加、免税

碳排放额度取消以及将间接碳排放纳入监管，对中国

高碳制造业出口影响将明显增大。

为剖析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CBAM对我国汽车

行业的影响并提出对策，本文对CBAM相关规则、中

国汽车对欧洲出口现状以及国内碳定价政策、碳核算

机制与国际接轨问题展开综合分析。

1.1 碳边境调节机制核心内容

2023年 4月 25日，欧盟理事会通过“碳边境调节

机制”（CBAM）法案。“碳边境调节机制”是指，针对生

产环节碳排放较高的进口产品或服务，如果其生产国

未通过碳税、碳交易等“碳定价”政策让企业充分承担

碳排放成本，则欧盟等发达国家要向这些进口产品征

收“碳关税”。根据该法案，欧盟CBAM第一阶段征收

“碳关税”的产品主要涵盖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

氢，以及特定条件下的间接CO2排放和某些下游产品

（如螺钉、螺栓等钢铁制品）。2023年 10月—2025年

12月为过渡期，进口商只需申报其产品中所含的碳排

放，无需实际支付“碳关税”，自2026年开始对相关高

碳进口商品或服务正式征收“碳关税”。

在欧盟CBAM框架下，碳关税额度计算方法如公

式（1）所示：

T =(PEU -Pexport) ×(E -Q) （1）
式中，T为碳关税额度；PEU为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上的CO2排放配额价格；Pexport为出口国碳定价；E为产

品生产过程中的CO2排放量；Q为欧盟同类产品在欧

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获得的免费CO2排放配额。

其中，出口国碳定价是指产品出口国在其国内借助

碳税、碳交易市场或其他政策形成的碳配额（CO2排放配

额）价格，是相关行业企业（如钢铁企业）需要为其产品生

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所支付的费用。若产品出口国已实施

一定碳定价政策，企业产品在进入欧盟市场缴纳碳关税

时，可予以扣除或豁免。此外，从这一公式来看，只有超

过一定基准线，即免税额度的碳排放才需支付碳关税，缴

税形式是购买代表一定碳排放配额的CBAM证书[6]。

对应上述公式，企业产品或服务进入欧盟和其他

发达国家市场时，需申报2项主要内容：

（1）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2）企业在自己国家内所承受的碳定价成本，即

在自己国家排放 1 t CO2需缴纳的碳税额或需要支付

的碳交易市场上碳配额价格。

1.2 发达国家构筑“碳关税联盟”

发达国家已在实施CBAM方面取得共识并将采

取联合行动，已经构建“碳关税联盟”。2021年，时任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就提出要建立G7加欧盟的

碳关税联盟（2022年 12月，G7宣布成立“气候俱乐

部”，标志着碳关税联盟初步落地）[7]。2022年6月，多

名美国参议员提出《清洁竞争法案》草案，征收碳关税

是其核心内容。2023年 4月，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

英国在建立碳关税机制方面已取得进展[11]。

1.3 发达国家实施CBAM的政策意图

发达国家碳边境贸易壁垒由来已久。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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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间，欧美发达国家就提出征收碳关税或边境调

节税，因其他国家强烈抵制而中止，2019年后又以“碳

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形式出现。欧盟2019年12
月发布“欧洲绿色新政”（The European Green Deal），

提出更激进的碳减排目标和2050碳中和目标，为此将

实施更严格的碳减排政策，包括增加企业更高额度的

“碳定价”成本，加重本国企业负担并削弱其相对于进

口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 [1]。欧盟CBAM作为“欧洲绿

色新政”的配套措施推出，从 2021年 7月提出立法动

议，到2023年4月完成最终立法程序，历时将近2年。

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出台CBAM主要是基于以下政

策意图。

（1）厉行减碳同时，保护本国产品竞争力

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要履行《巴黎协定》义务，按

期甚至更早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势必要在本国实施

更严厉的碳减排或碳定价政策。若本国企业要承受

高昂碳定价成本，而进口产品或服务生产商在其自己

国内无需或较少承担碳定价成本，则会对欧盟和其他

发达国家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优势。为保护本国

企业竞争力，CBAM作为2019年《欧洲绿色新政》配套

措施被提出。

（2）厉行减碳同时，保护本国产业或就业岗位不

流失

对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来说，若其企业在本国因承

担高昂碳定价成本而失去竞争力，极有可能会选择到国

外设厂或注册，再从国外生产基地或注册地将产品或服

务“出口”回本国。这势必造成这些国家产业流失，尤其

制造业流失、相关就业岗位大量流失，带来产业空心化、

工人大量失业的严重后果。因此，既要厉行减碳政策，

又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出台CBAM政策。

（3）防治“碳泄漏”，防止发达国家减碳效果被发

展中国家抵消

不管是原本由发达国家自己生产的产品或服务

改为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还是发达国家企业将生产基

地或注册地迁往发展中国家，都会造成原先在发达国

家境内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

行生产而产生碳排放。一方面，发达国家碳排放的确

减少了，较好履行《巴黎协定》义务、向碳中和目标迈

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增加了，抵消发达国

家努力，全球碳排放并未减少，即形成“碳泄漏”[2]。

虽然达国家为了防治“碳泄漏”而推出CBAM，然

而，其实际效果是以减碳为名设置高门槛，类似《跨太

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

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

在国际贸易中形成一个将发展中国家排挤出局的“小

圈子”，这将会挑战以WTO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

重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12]。

2 CBAM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总体影响

从短期看，CBAM对我国制造业总体影响较小。

长期而言，由于覆盖行业范围扩大、免税碳排放额度

取消、间接碳排放被纳入监管以及多个发达国家联合

实施CBAM，对中国制造业影响会显著增大。就欧盟

CBAM第1阶段所覆盖6个行业而言，我国对欧盟出口

额仅占 2022年出口总额的 3.2%。其中，中国对欧盟

无电力出口，化肥、水泥、氢对欧盟出口可忽略不计。

2022年中国对欧盟铝出口额达 45亿欧元，但我国电

解铝生产间接碳排放占比较大，而欧盟CBAM第一阶

段不对铝生产的间接碳排放征收碳关税。目前，我国

受影响较大的是钢铁行业，2022年我国对欧盟钢铁出

口额高达151亿欧元，以2023年7月13日汇率计算，约

占中国2022年钢铁出口总额的17.46%[7,13]。考虑到按

照欧盟现行CBAM规则，我国出口欧盟的钢铁产品在

缴纳碳关税时可扣除一定免税碳排放配额，每年需向

欧盟支付碳关税2~4亿美元，使钢铁行业出口成本增

加4%~6%，短期影响可控[14]。长期而言，随着覆盖行业

增加、免费碳排放配额取消、对间接碳排放征税以及多

个发达国家联合征收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影响会显

著扩大。银保监会专家曾通过压力测试发现，在重度

压力情况下（G7+欧盟联合加征碳关税，且覆盖所有高

碳行业），我国受影响出口额将达出口总额40%以上[2]。

3 CBAM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影响

由于 CBAM第一阶段并未覆盖汽车产业，近期

看，CBAM对我国汽车产业出口基本无影响。从远期

看，中国车企需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或重组供应链，

以应对CBAM未来可能将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纳

入应税范围。从更深层次看，CBAM凸显我国低碳发

展基本制度未能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从国家相关部门

到汽车行业企业层面，均需为此类制度接轨国际预先

做好准备。

3.1 中国对欧洲汽车出口中新能源汽车占比逐步提高

欧洲是中国汽车出口重要目标市场，2022年中国

整车出口中，对欧洲出口 86.4万辆，占比为 27.5% [15]。

2022年，在对欧洲的新能源汽车出口中，对欧盟成员

国出口占 75%[16]。因此，在历年对欧盟汽车出口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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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占比数据不可得情况下，本文对欧洲汽车出

口同类数据替代。近年来我国对欧洲汽车出口中，新

能源汽车占比较高，且从出口价值（出口车辆单价）这

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对欧洲汽车出口呈现一定高端化

特征。

在中国对欧洲汽车出口中，新能源汽车占比逐

年提升，从 2018年的 8%增长到 2022年的 63%。其

中，纯电动汽车占比从 2018年的6%增长到2022年的

55%（图1）[17]。而且，从出口车辆单价看，我国对欧洲汽

车出口呈现高端化特征。我国新能源汽车对世界各国

出口均价从2019年的3.63万元/台（5 000美元/台）上

升至 2022年的 15.97万元/台（2.2万美元/台）。其中，

2022年对欧洲出口均价为 21.78万元/台（3万美元/
台），高于对全球各国出口均价[18]。如图 2所示，2022
年我国出口若干欧洲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均价明显高

于出口部分亚洲国家的均价 [19]。从这些数据看，中

国车企在进入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市场时，已充分

考虑当地更严格的技术标准及“禁燃令”更严格的环

保政策。

3.2 近期无影响，远期需应对供应链碳足迹监管

由于欧盟CBAM第一阶段并未纳入汽车行业，近

期欧盟碳关税对我国汽车行业基本无影响。但是，从

长期看，汽车行业也可能被纳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

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继而被纳入欧盟CBAM应征税范围，其他发达

国家也可能将其碳关税政策覆盖汽车行业。而且，未

来发达国家CBAM政策可能从单纯聚焦企业产品生

产的直接碳排放转变为要求企业对产品全生命周期

碳足迹负责。因为，汽车生产需使用大量钢材、铝材

等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考虑到这些国家远期可能将

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纳入CBAM征税范围，已经或

计划进入欧盟市场的中国车企必须重视绿色供应链管

理或重组供应链，否则会因使用生产工艺高碳的钢材、

铝材等上游投入品而承受不必要的碳关税成本[4]。

3.3 远期对我国低碳发展制度与国际接轨提出更紧

迫要求

从更深层次、更深远影响看，欧盟和其他发达国

家联合推出CBAM，对我国低碳发展制度体系与国际

接轨提出更紧迫要求，从国家相关部门到汽车行业等

企业层面，均需为相关制度加快接轨国际，未雨绸缪

及早做好准备。

3.3.1 对碳排放核算制度接轨国际提出更紧迫要求

如前文所述，企业进入欧盟等发达国家市场时，

需申报单位产品生产过程碳排放。然而，中国的碳排

放核算方法尚未与国际接轨，未达到发达国家提出透

明度标准的“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核算结

果很难得到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关部门认可。

目前，碳排放核算方法主要有2大类：

（1）基于特定生产工艺（如长流程炼钢工艺）所投

入燃料含碳量的计算法，以排放因子法和质量平衡法

为代表。

（2）实测法，以生产活动现场的连续（在线）监测

法和区域尺度的“天地空”一体化观测法为代表。

我国最常用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仍为排放因子

法。排放因子法的计算原理是，将所投入各种燃料的

量乘上其各自排放因子（单位量燃料形成的碳排放

量），然后求和。在国际上，排放因子的选取或确定，

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
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等国际组织加以规范，发

布 ISO 14064: 2018《温室气体》等系列国际标准。在

各国内部，由相关政府部门根据 IPCC排放因子数据

库和相关国际标准，发布更贴近本国实际的指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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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分行业指南。在核算特定企业的碳排放时，排放因

子可采用默认值，但默认值往往是特定生产工艺排放

因子的全球、国家或地区平均值，未能考虑特定企业

依靠技术进步使其排放因子低于默认值的实际情

况。因此，排放因子亦可采用基于现场检测的实测

值。其中关键问题是，现场检测的规范性、科学性、透

明性和可重复性能否获得各利益相关方认可，如获得

出口目的地国相关监管部门认可[8,20]。

出口目的地国如果不采信我国企业申报的数据，

则一定会采用对我国企业不利的“默认值”来估算碳

排放量，导致企业承担不必要的高额碳关税支出。“默

认值”选用将采取以下优先序。

首先，使用基于出口国平均排放强度的默认值，

并根据一个“放大系数”进行上调。

其次，若无法获得来自出口国的可靠数据，则以

欧盟范围内同类行业中单位产品CO2排放量最高的

10%的设施平均排放强度作为默认值进行计算[9]。

3.3.2 对碳定价与国际接轨提出紧迫要求

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推出CBAM，归根到底是因

为各国碳定价之间巨大差异而引起，因为这会对各国

产品或服务国际竞争力造成很大影响，还会加速国家

间产业转移并导致“碳泄漏”问题。欧盟和其他发达

国家推出CBAM，有迫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快提高

碳定价水平的意图。

目前，中国碳市场价格显著低于世界主要碳市场

价格[21]（图 3）。2023年上半年，全国碳市场的碳配额

价格为 50~60元/t。而 2023年 2月，欧盟碳交易市场

中 CO2 期货价格已突破 100 欧元/t[22]，以当前汇率

（2023年6月27日汇率）计，CO2价格为787.9元/t，约为

中国全国碳市场价格的13~16倍。

120

100

80

60

40

20

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CO
2排

放
配

额
价

格
/美

元
·t-1

欧盟碳市场
英国*

新西兰

德国*
加利福尼亚州/魁北克省*
新斯科舍省*
区域温室气体倡议*
韩国
中国（全国碳市场）
中国试点地区
*一级市场数据

月份/月
注：中国试点地区碳市场价格，体现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福建8个试点碳市场价格的区间

图3 2022年全球若干碳市场价格波动情况[21]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提出碳底价（Carbon Price Floor）方案，即世界上

主要国家，无论其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执

行一定碳底价。中国被 IMF认定为中等收入国家，适

用CO2底价为50美元/t，约为363元/t（按照1美元=7.26
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现有碳定价的 6~7
倍。其他国家碳底价分别为：印度作为低收入国家适

用CO2底价为25美元/t，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作为

高收入国家适用CO2底价为75美元/t（表1）[23-24]。

由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差异，现阶段就要求

发展中国家碳定价水平与发达国家一致，有失公平

性、合理性，实际上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损害其正

按人均收入水平
分级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适用国家

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

中国等

印度等

适用碳底
价

75
50
25

表1 按人均收入水平分组不同国家的碳底价[23-24] 美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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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展权益，且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悖，全

球碳定价水平趋同只能是长期过程或远期目标[25]。中

国目前仍属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整体上的碳定价水

平与发达国家趋同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只能在有条

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内部碳定价”机制，在局部或个别

企业内部试点采用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碳定价[5]。

不管执行哪种方案，我国现行碳定价与发达国家

及相关国际组织要求相去甚远，若全面执行很高的碳

定价水平，中国相关高碳行业将无法承受重压，会对

我国经济稳定、社会稳定都造成很大冲击，但绿色制

造水平较高的企业，可率先实行内部碳定价。

4 政府和汽车企业应对CBAM策略

面对发达国家碳关税对我国汽车行业的挑战，从

政府部门到汽车企业2个层面，都需采取一些前瞻性

举措。

（1）政府需健全帮助企业适应发达国家低碳发展

制度的“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

（2）汽车企业需提升自身碳核算与管理水平以及

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并在条件允许时先行实施内部

碳定价。

4.1 政府为企业维权，加快低碳发展制度与国际接轨

就政府相关部门而言，一方面，要在国际谈判博

弈中为我国企业争取正当权益，包括争取更长缓冲

期；另一方面，要加快低碳发展制度体系与国际接轨

的进度。

4.1.1 为企业争取更长缓冲期和以公平方式应对“碳

泄漏”

泄碳关税的本质是发达国家为治理“碳泄漏”问

题，强迫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

加速碳定价与发达国家接轨。为保护我国汽车等行

业，商务部、外交部等政府相关部门需在对外谈判和

博弈中，为本国企业争取正当权益，包括在缴纳碳关

税方面争取更长缓冲期、更有利减免或抵扣政策。而

且，尽可能通过对话，设计一种能兼顾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碳泄漏”治理机制，以取代由发

达国家单方面征收碳关税的方式[10]。

4.1.2 加快低碳发展基本制度与国际接轨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本国产业界可承受情况

下，国家相关部门需加快碳核算、碳定价等低碳发展

基本制度与国际接轨。

一方面，可由生态环境部牵头，整合京沪等地碳

排放权交易所、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机构以及汽车、钢

铁等产业大型国企或者行业协会，与欧盟相关部门及

机构合作，开发既能接轨国际要求、又能适应中国国

情的碳排放核算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中欧可合作建

立健全国际注册碳排放核算机构认证体系，凡获得国

际注册碳排放核算机构资质的中国检测机构，其所出

具的报告，将获得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认可。除了碳

排放核算方法论（包括现场盘查与实测的方法论）一

致性，我国相关部门还需针对第三方碳排放核算机

构，从完善立法、加强执法2方面，确保其对企业各种

燃料消耗现场盘查与排放因子现场实测的规范性、科

学性、准确性、透明性，从而使碳排放核算结果具有较

强公信力，获得包括出口目的地国有关监管部门在内

的利益相关方采信。

另一方面，在我国整体碳交易市场完善、碳定价

水平提高需要循序渐进的前提下，对于有条件的汽

车、钢铁等行业中绿色制造水平较高的大型国企，可

先试推行企业内部碳定价，并争取获得欧盟和其他发

达国家相关部门认可，从碳关税税率中扣除[5]。

4.1.3 健全适应发达国家低碳制度的“走出去”服务

体系

我国碳核算、碳定价等低碳发展基本制度逐步与

国际接轨是长期趋势。企业应努力提升自身绿色制

造水平、碳核算与管理水平及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

积极适应出口目的地国更严格低碳发展政策。政府

需将指导和帮助企业适应发达国家更严格低碳发展

制度，作为“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生态环境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需大力培

育国内应对 CBAM的第三方咨询行业，为企业应对

CBAM开发“工具箱”，支持其降低进入欧盟和其他发

达国家市场的合规成本。

其二，生态环境部、商务部等部门宜整合律师行

业协会等力量，建立对我国企业应对他国CBAM的维

权救济机制。

4.2 汽车企业完善碳核算、内部碳定价与供应链管理

就中国车企而言，要从以下4方面未雨绸缪，为可

能加诸国产汽车的碳关税做好准备。

（1）从企业战略管理层面，完善全面推进“双碳”

战略尤其是提升绿色低碳制造水平的顶层治理架

构。如中国一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管理委员会，

统筹推进集团“双碳”战略实施，建立集团大制造领域

实现“双碳”目标的内部治理机制，从产品端、技术端、

供应端、生态端全面谋划低碳乃至净零碳技术路线[26]。

（2）开发更精准的整车产品及上游原材料、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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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的碳排放、碳足迹核算方法论，并争取获得欧

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关部门认可。我国车企可在现

行“汽车行业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规

范”基础上，根据 ISO 14064: 2018、ISO 14067: 2018等

系列标准修正完善相关碳排放核算方法论，并优化在

线数据监测与计算手段，通过生产物料数据实时采集

与模型自动运算，生成碳核算数据报告，为及时准确

披露碳信息提供关键量化工具。而且，我国汽车企业

可依据生命周期分析（Life Cycle Assessment，LCA）方

法论建模，开发从“摇篮”到“客户大门”的汽车产品全

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方法论，为将来可能的发达国家

基于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征收碳关税提前做好准备。

（3）绿色制造水平较高的车企可先行先试企业内

部碳定价，并争取使之获得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关

部门认可，在征收碳关税时予以减免或抵扣。根据全

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
2020年的研究报告，全球500强企业中，近一半已经或

计划实施内部碳定价。其内部CO2定价平均水平为25
美元/t，其中，亚洲和欧洲的全球 500强企业已实施或

拟议中的平均内部CO2定价为28美元/t。2021年，为实

现其2040净零碳目标，沃尔沃汽车在全球车企中第一

个宣布实施内部碳定价，其CO2定价水平高达1 000瑞典

克朗/t（按2023年7月3日汇率计，约为 92.9美元/t）[27]。

蔚来等国内车企已率先制定内部碳定价[28]。

（4）进一步优化绿色供应链管理甚至重组供应

链，从采用低碳甚至净零碳工艺的供应商采购钢材、

铝材等原材料或各种零部件。如上汽通用成立整车

产品碳中和专家工作组，完成4款车型整车碳足迹数

据摸底，并针对供应商制定重点零部件及材料清单，

要求供应商在单位产品CO2排放、单位产品污染排放、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方面达到行业先进绿色制造水平，

将其纳入对供应商质量考核要求[28]。

5 结论

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以防治“碳泄漏”为名，对来

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或服务实施“碳边境调节机

制”（CBAM），即征收碳关税。就短期而言，对纳入

CBAM第一阶段的我国钢铁、铝材等行业影响小、可

控。CBAM第一阶段未纳入汽车行业，且未覆盖该行

业间接碳排放，因此，对我国汽车行业短期内基本无

影响。就长期而言，CBAM可能拓展到汽车行业，且未

来将覆盖购买原材料、零部件等形成的间接碳排放。

更重要的是，凸显中国碳排放核算和碳定价等低碳发

展基本制度接轨国际的紧迫性，我国汽车行业需未雨

绸缪、预先做准备。

就汽车行业自身而言，需在以下3方面做出努力：

（1）需构建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顶层治理架构，

包括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顶层架构，全方位推动绿色制

造发展。

（2）需加强自身碳排放核算与管理水平，以及全

供应链碳足迹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

申报规范衔接，降低进入其市场的合规成本。

（3）在绿色制造水平较高的企业，可先行先试接

近发达国家碳价水平的内部碳定价。

就政府而言，需在以下4方面做出努力：

（1）政府帮助企业适应发达国家更严格低碳发展

制度，是政府“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2）政府需通过与发达国家对话博弈，在全球层

面，建立能兼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的“碳泄

漏”治理机制，而不是简单诉诸碳关税。

（3）政府借助中外合作开发碳排放核算方法论，

以及在国内加强第三方碳排放核算领域法治建设，促

进我国碳排放核算制度与国际接轨，碳排放核算结果

公信力增强。

（4）借助与第三方咨询、律师等行业的公私伙伴

关系，完善助企业应对碳贸易壁垒的维权救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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